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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將是屬於年輕人及小公司，台灣應加強青年與小公司創新

創業。為了協助青年創新創業，本席等要求政府全面檢討大

數據及互聯網的未來政策，擬定可行的青年創新創業政策；

成立創新創業育成基地，催生新科技與產業；政府與企業共

同募集「青年創新創業基金」，協助具潛力的青年到國內外

創新創業；改善台灣創新創業友善環境，包括修正法規、創

業體制；訂定優惠投資方案，吸引外資來台，帶動與鼓勵國

內青創風氣，爰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如案由。 

（八十）本院蔣委員乃辛，有鑑於每學期開學時，學生都要繳交學雜費

、營養午餐等多項費用，然而家長到銀行、超商、郵局繳費，

每繳一筆就要多付 6 元至 10 元手續費，以攸關學生健康成長的

營養午餐為例，一年手續費 1 億元左右，預計可供應 1 萬 8 千

名弱勢學童整年的營養午餐費。家長們抱怨，教育是非營利事

業，學校繳交營養午餐等費用過去都不收手續費，為何現在要

繳手續費？這些手續費增加家長額外的負擔，政府應重新檢討

。為維護學生及家長權益，本席等要求教育部與地方政府應出

面和銀行公會及超商協商，調降甚至不收手續費；協調教育部

補助或地方政府全額吸收代繳手續費；學校應提供多元繳費管

道，免除學生和家長手續費，爰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如案由。 

（八十一）本院蔣委員乃辛，有鑑於文化部文創司一年預算僅 4 億多元

，但台灣文創業者目前有 5 萬 8 千多家，平均每家業者只能

分配到 7 千元補助；而文創業者中，又有高達 83%屬於資本

額 500 萬元以下、5 人以下的微型企業，這些微型文創業者約

4 萬 8 千多家，他們普遍面臨創業與資金籌措困難的窘境。另

根據三年來國發基金核貸資料顯示，通過核貸的 28 案完全是

中大型文創事業，微型文創根本得不到幫助。為振興國內文


